附件3
山东省特殊教育学前部（班）设置标准
（试行）

第一条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按照国家、省有关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的规定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在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幼儿园以及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附设的，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保育、教育和康复训练的特殊教育学前部（班）。
第三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的规模应满足当地学龄前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需要，一般以1至3个班规模为宜，班额为6人。
第四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原则上应设在中心城区办园条件和师资较好的普通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以及适龄残疾儿童集中的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各种用房及活动场地应相对独立设置。
第五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应按照《山东省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等有关规定，根据学龄前残疾儿童实际需要，对原有园舍（场所）、设施等进行无障碍改造，确保残疾儿童安全，方便残疾儿童学习生活。
第六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应参照《山东省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标准》等相关规定，设置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康复用房，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其他公共活动、办公用房、生活用房等可共用。按每个班级不低于100㎡设置游戏场地。游戏场地应单独设置，宜为草坪、沙土地、塑胶场地等软质地坪。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用房使用面积表（㎡）
	用房名称
	每间使用面积
	1班
	3班

	
	
	间数
	面积小计
	间数
	面积小计

	活动室
	50
	1
	50
	3
	150

	寝室
	40
	1
	40
	3
	120

	卫生间
	10
	1
	10
	3
	30

	衣帽间
	3
	1
	3
	3
	9

	教师办公室★
	15
	1
	15
	1
	15

	多功能活动室★
	90
	1
	90
	1
	90

	个别康复训练室
	8
	3
	24
	6
	48

	感觉统合训练室
	122
	1
	122
	1
	122

	检测与评估室
	20
	1
	20
	1
	20

	晨检室★
	18
	1
	18
	1
	18

	幼儿食堂★
	
	
	30
	
	30


注：1.活动室、寝室、卫生间、衣帽间宜成套设置。活动室与寝室合并设置时，其面积按不低于
两者面积之和的80%计算。
2.带★的用房可与学校或幼儿园相应功能教室共用。
3.其他未列教学、康复、办公、生活等用房与学校或幼儿园相应用房共用。
[bookmark: 5]第七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应参照《山东省特殊教育幼儿园保育教育与康复训练设施设备配备目录》要求和学龄前残疾儿童的实际需要配备玩教具与康复仪器设备。室内、室外其他设施设备参照普通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配备。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试行）》要求配备安全防范设备。
第八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应按照《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等相关规定配足配齐各类工作人员。
第九条  本标准由山东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标准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



山东省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标准（试行）
条文说明

第一条  主要依据。主要依据《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国家和省第一、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56-2011）、《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规范》（JGJ76-2019）、《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等，并借鉴了福建等省市的先进经验。
第二条  特殊教育幼儿园的概念。规定了特殊教育幼儿园的办园主体、招生对象、教育内容等。明确了特殊教育幼儿园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或个人举办的，面向社会招收学龄前残疾儿童，对其进行保育、教育和康复训练的学前教育机构。
第三条  办学规模和班额。《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第十条规定，学前特教班班额为6人；第二十二条规定，特殊教育学校附设的幼儿园建筑应执行《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涉及残疾儿童的康复、保教、生活有关设施的设计要求，应参照《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56-2011）和《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规范》（JGJ 76-2019）执行。《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规定，幼儿园规模应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便于管理，办园规模不宜超过12个班。
第四条  幼儿园选址。主要依据《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有关要求，并结合特殊教育幼儿园实际需要设置。要求新建特殊教育幼儿园原则上宜建在县级及以上的城市，残疾幼儿比较集中的乡镇可根据实际建设。独立设置特殊教育幼儿园应有独立的园舍、户外场地、围墙、大门、保安室（门卫及收发室）。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幼儿园附设的特殊教育幼儿园（班）的教育用房及活动场地应相对独立设置。
第五条  规划布局和建设要求。规定了规划设计、新建和改扩建特殊教育幼儿园的建设程序和适用标准。特殊教育幼儿园总体布局规划、功能分区、绿化美化、日照、通风、给排水、供气供热供电、通信网络以及消防、安全等要适合学龄前残疾儿童使用，符合《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要求。特殊教育幼儿园建设要适合残疾儿童的学习、生活需要，符合《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等要求，无障碍设施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要求。
第六条  建设用地要求。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建标156-2011）和《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规定，特殊教育学校建筑容积率不得低于0.65、不宜高于0.8。《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第十五条规定，建设用地面积按照园区内建筑总面积和相应的容积率测算，新建幼儿园用地应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幼儿园容积率以0.55—0.65为宜。据此，特殊教育幼儿园容积率以0.55—0.65为宜。计算公式：建筑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容积率。计算公式：建设用地面积=建筑总面积/容积率。
游戏场地要求。按《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规定，普通幼儿园室外地面游戏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少于4㎡，按照每班平均班额30人计算，每班游戏场地不少于120㎡。《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第十三条规定，附设幼儿园按每个班级不低于100㎡设置活动用地，活动场地应单独设置。考虑到特殊教育幼儿园残疾幼儿人数相对较少，且均有不同程度的生理障碍影响，行动不便且容易造成意外伤害，其游戏场地不宜按生均计算，班均指标计算较为合适，因此，按照每个班级不低于100㎡单独设置。
绿化用地要求。特殊教育幼儿园绿化率不低于30%。因残疾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园内严禁种植有毒、带刺、有飞絮、病虫害多、有刺激性的植物，严禁使用带有尖状突出物的围栏。
停车场地要求。根据《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有关要求，园区内应设置教职工自行车停车棚。有条件的幼儿园可设置独立的教职工机动车停放场地，与幼儿活动场地隔离，并设置专用的机动车道和出入口。按30%教职工数配置机动车地面停车场，每个停车位占地30㎡。
建设用地面积指标（表1）依据《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中有关规定，按三类残疾类别分别按3、6、12个班的规模进行了设定。因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数量少，不宜用生均指标核算建筑用地指标，表中以班均建筑用地计算。其中，建设用地是根据幼儿园各种用房使用面积之和折算为总建筑面积，再与建筑容积率换算后得出。
第七条  活动用房、服务用房和附属用房的设置。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标准》（JGJ 76-2019）、《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等，并结合特殊教育幼儿园实际需要设置。康复训练用房按照所招收不同类别残疾儿童的实际需要分别进行了设置，并设置部分选配康复用房。
招收视力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康复训练用房应设置感觉统合训练室、个别康复训练室和视功能训练室；有条件的可设置视力检测室和多感官综合训练室等。
招收听力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康复训练用房应设置感觉统合训练室、听力检测室和个别康复训练室；有条件的可设置听觉功能评估室、言语功能评估室、言语矫治室、语言功能评估室、认知功能评估室、情绪行为评估室等。
招收智力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康复训练用房应设置感觉统合训练室、智力检测与评估室、认知功能训练室和个别康复训练室；有条件的可设置音乐治疗室、多感官综合训练室、情绪行为评估与训练室、治疗室（言语治疗ST、物理治疗PT、作业治疗OT）等。
特殊教育幼儿园园舍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指标（表2）中所列指标不包括选配用房面积；各类指标按每班班额6人测算。建筑面积按平面利用系数K=0.6计算。因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数量少，不宜用生均指标核算实用面积和建筑面积指标，表中以班均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计算。
第八条  园舍建筑要求。特殊教育幼儿园园舍建筑应在安全、美观基础上，充分考虑残疾幼儿的实际需要，建设成符合残疾儿童学习生活要求和身心健康发展需求的无障碍型幼儿园。
第九条  建筑装修、建筑设备及设施设备配备依据和要求。特殊教育幼儿园建筑装修、建筑设备及设施设备的要求按照《山东省幼儿园办园条件标准》和《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标准》执行。
特殊教育幼儿园按照保育、教育和康复训练需要配备玩教具与康复仪器设备，符合《山东省特殊教育幼儿园保育教育与康复训练设施设备配备目录》要求。
特殊教育幼儿园应重视现代化教育建设，积极推进特殊教育信息化发展，根据残疾儿童不同障碍类型的实际需要，配置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和助听、助视等教育教学和康复训练专用设备。
第十条  教职工配备标准。要求特殊教育幼儿园按照《山东省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配备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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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特殊教育学前部（班）设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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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山东省学前教育条


例》，按照国家、省有关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的规定及


《


托


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


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


在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幼儿园以


及


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附设


的，


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保育、教育和康复训练的特殊教育学


前部


（班）。


 


第三条


 


特殊教育学前


部（班）的规模应满足当地学龄


前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需要，


一般以


1


至


3


个班规模为


宜，


班额为


6


人。


 


第四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原则上应设在中心城区


办园条件和师资较好的普通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以及适龄


残疾儿童集中的


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各种


用房及活动场地应相对独立设置。


 


第五条


  


特殊教育学前


部（班）应按照《山东省特殊教


育幼儿园设置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


-


2012


）等


有关规定，根据


学龄前残疾儿童实际需要，


对原有园舍（场


所）、设施等进行无障碍改造，确保


残疾儿童安全，方便残疾


儿童学习生活。


 




附件 3   山东省特殊教育学前部（班）设置标准   （试行）     第一条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山东省学前教育条 例》，按照国家、省有关特殊教育幼儿园设置的规定及 《 托 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标 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 在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幼儿园以 及 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附设 的， 对学龄前残疾儿童进行保育、教育和康复训练的特殊教育学 前部 （班）。   第三条   特殊教育学前 部（班）的规模应满足当地学龄 前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需要， 一般以 1 至 3 个班规模为 宜， 班额为 6 人。   第四条    特殊教育学前部（班）原则上应设在中心城区 办园条件和师资较好的普通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以及适龄 残疾儿童集中的 医疗康复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各种 用房及活动场地应相对独立设置。   第五条    特殊教育学前 部（班）应按照《山东省特殊教 育幼儿园设置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763 - 2012 ）等 有关规定，根据 学龄前残疾儿童实际需要， 对原有园舍（场 所）、设施等进行无障碍改造，确保 残疾儿童安全，方便残疾 儿童学习生活。  

